公    示
[bookmark: _GoBack] 我局拟办理张簪兴、张金土、张英江、张爱仙、张梅洁、张爱发、张爱英、张英坂、张奕权、李新民、李春生、李甲洲位于德化县南三环安置地块E区（凤曙小区）32#楼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的申请事项，现将规划拟许可内容公示如下：
建设项目名称：住宅
建设单位名称：张簪兴、张金土、张英江、张爱仙、张梅洁、张爱发、张爱英、张英坂、张奕权、李新民、李春生、李甲洲
总建筑面积为3150.48㎡（其中地下室储藏间建筑面积384㎡），建筑层数：地下一层、地上六层。
本公示期限从2020年9月24日至2020年9月30日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三十六条和第四十七条的规定，行政许可申请人、利害关系人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。如有意见与建议，请以署名书面形式告知我局。申请听证的，应于公示期间及公示期满后五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我局提出听证申请，逾期未提出的，视为放弃听证权利，我局将依法作出相关行政许可。
附：总平面图（其他建施图可到行政服务中心自然资源局审批股查阅）
联系地址：德化县自然资源局审批股
联系电话：23592026

德化县自然资源局
 2020年9月24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(此件主动公开)

